
核定文號

108.8.11 108.8.23 108.8.23

108.08.20 108.09.18 108.9.18

160,000 

160,000 

繳回金額
0 0 0

108年補助民間團體活動經費

補助案件名
稱

辦理108年後備憲
兵幹部暨眷屬自
強聯誼大會活動

金門參加61週年
追思及舉辦自強

聯誼活動

推展會務及服務戰
友工作等活動

南市民勤字第
1080704562號

南市民勤字第
1080722678號

南市民勤字第
1080366738號

受補助團體
名稱

台南市後備憲兵
荷松協會

台南市南瀛八二
三戰役戰友協會

台南市八二三戰役
戰友協會

活動結束日
期

活動成果送
達日期

核定補助金
額 200,000元 200,000元

實際補助金
額

200,000元 200,000元



序  號
書 面 管 考 項 目

1

是否為活動事前申請？

2

3

4

5

6

實際辦理內容是否符合一、辦理兵役宣導、教育、慰勞、
聯誼及公益等活動；二、其他對推展兵役業務有重大助益
，或政策需要經核准辦理之活動？

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，是否列明全部經
費內容，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？

實際補助金額是否超過總活動實際支出之50%(除本局委託
勞軍外)

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，是否辦理繳回
(或按補助比例繳回)。

申請案件經本局核定補助者，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，如
有變更計畫或因故不能執行，是否函報本局核准。



書 面 管 考 項 目

▓是
□否

▓是
□否

▓是
□否

□是
▓否

▓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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▓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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